匿名投訴不能理

在我每日收到的芸芸投訴中，基於法例的規定，有些投訴我是不能處理的。

《申訴專員條例》第10(1)條訂明一系列情況，不容許申訴專員對某些投訴進行調查，其中包括：投訴由匿名或不知所踪者提出，又或並非由直接受屈的人士提出。究竟為何要加入這些限制？

《申訴專員條例》賦予申訴專員廣泛的法定權力，以處理投訴及進行調理，而任何人士或機構均須依法全力配合，條例要求所有向公署提供資料的人士，不得明知虛報或誤導專員，否則違例犯罪，最高可被判罰款一萬元及人獄六個月。為使案情得以全面表露無遺，我們須靠投訴人挺身而出，坦誠提供資料。

況且，《條例》要求公署在審研後，進行調查與否，亦要把結果及理據告訴投訴人。

然而，在不阻礙調查的情況下，若投訴人不願我們向有關機構透露其個人資料，申訴專員可以酌情不提的。

至於法例規限投訴須由受屈人士提出，除了某些特殊原因，如受屈人是老弱傷殘或不能書寫，申訴專員可酌情考慮接受其親人代為提出投訴；此外，若事件涉及已故人士，我同樣會考慮接受由其親人提出的投訴。

若你與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接觸時遇到不合理、不公平的待遇，而欲取回公道，我希望你主動維護自己應有的權益，向公署提出投訴，為建立正面投訴文化出一分力。

